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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 改香 港主 要營業 地點更 改香 港主 要營業 地點更 改香 港主 要營業 地點更 改香 港主 要營業 地點     
 

意 馬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」 ） 董 事 會 （ 「 董 事 會董 事 會董 事 會董 事 會 」 ） 謹 此 宣 佈 ， 本 公

司 於 香 港 之 主 要 營 業 地 點 將 更 改 為 香 港 中 環 花 園 道 3 號 花 旗 銀 行 大 廈 11 樓

1107-1108 室 ， 由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生 效 。  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意 馬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意 馬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意 馬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意 馬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  主 席  

    單 九 良單 九 良單 九 良單 九 良  

 

 

 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一 日  

 於 本 公告日 期 ， 董 事 會 成 員 包 括 主 席 兼 執 行 董 事 單 九 良 先 生 ; 執 行 董 事 張 鵬 女 士 ；非 執 行 董 事 梁 伯 韜 先 生 及 温 笛 先 生；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陳 玉 生 先 生、鄭 毓 和 先 生及 林 家 禮 博 士 。    * 僅供識別 
 


